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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大学生乘火车遭遇二手烟
6月9日，今年刚刚考入大学的李晶乘坐 K1301 次列

车（北京站至天津站）到天津旅游，三天后又乘车返京。
一上车，她发现列车上“烟雾缭绕”，充满了浓浓的烟味，
当时她就觉得周围的空气特别差。李晶发现，虽然乘客
是在抽烟区抽的烟，但整个车厢都是烟味，把软卧间的门
关上后情况稍有改观，但只要一打开，烟味就钻了进来，让
她特别不舒服。

李晶观察发现，在她乘坐的往返两列列车上均设置有
吸烟区，在列车吸烟区抽烟的人里面，不但有乘客还有列车
工作人员，乘客似乎已经见怪不怪，没有人阻止，工作人员
也没有对乘客的抽烟行为进行劝阻。而在北京站、天津站
和天津西站的站台上，也都有大量人员吸烟。

李晶认为，在她乘坐的火车上的安全须知里，写明了
“禁止在列车各部位吸烟”，但车上却又设置有吸烟区并放
置了烟具（烟灰盒、烟灰缸），这种做法并不合理。

曾经向多部门反映问题无果
在结束了旅程之后，李晶向国家铁路局运输监督管理

司反映了上述问题。
在一份回复给李晶、盖有国家铁路局运输监督管理司

的文件中写道，国家铁路局没有卫生监督管理相关职责，他
们已经将李晶的情况反映给了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
希望李晶直接向国家卫生监督管理部门或中国铁路总公司
卫生主管部门反映问题。

此外，李晶也曾向北京市和天津市卫计委投诉举报自
己乘坐普列遭遇吸烟的情况。

在两部门给李晶的回复中，天津卫计委称，李晶反映的
列车车厢及站台吸烟等问题，不属于天津卫计委监管范围，
天津卫计委不予受理，并建议向铁路局反映情况。北京卫
计委则称，北京铁路系统的控烟职责在北京铁路局，不属于
北京卫计委受理范围，建议直接向铁路部门投诉。

在反映情况无果后，李晶于是起诉到法院。

起诉要求取消火车上吸烟区
李晶在起诉书中表示，她一路深受二手烟、三手烟危

害，“无可躲避烟气以及渗入到列
车内器具、装修装饰内的烟味，
令人身心受损。头疼恶心，精神
萎靡”。

李晶称，站台上、列车内设
置吸烟区、摆放烟具，违反相关
法律规定，恶化了乘车环境、降
低了服务质量，侵害了乘客的身
心健康。除她本人权益受损外，
吸烟还可能会酿成火灾，危害公
共安全。

“乘客中既有成年人，又有未成年人。根据未成年人保
护法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
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
酒。”李晶在起诉书中称。

李晶请求法院判决哈尔滨市铁路局赔偿其购票款
102.5元，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以及本案诉讼费，取消北京
站及天津站站台、K1301次列车内的吸烟区、拆除烟具，并
禁止在上述区域吸烟，同时赔偿精神损害费人民币1元，以
及原告为减少烟霾所购置的口罩费用人民币19元。

律师希望推动普通列车禁烟
李晶的代理律师、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钟兰安告

诉记者，因为他也是控烟的公益律师，所以第一时间便决定
代理这个案件。

钟兰安说，在列车上抽烟明显违反了《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中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规定。另外，在本案里
面，《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和《天津市控烟条例》都明确提
到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并且禁止吸烟场所的所在
单位有义务对吸烟者予以劝阻。但是在列车行驶在北京和
天津辖区的时候，并没有工作人员对抽烟者进行劝阻。

钟兰安认为，因为火车上不像其他地方，在其他地方如
果发现有违反规定可以向卫计委举报，然后卫计委进行处
罚，但列车上这并不现实，相对来说执法资源比较匮乏。此
外，我国《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只是明确禁止在动车组列车
上吸烟，而在普通列车上则只是设置了禁烟区域。但是，目
前高铁上我们已经做到了禁烟，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案子对
在普通列车上禁烟这件事进行推动。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专家委员、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振宇表示，虽然近年来各地禁烟力度不断加大，但之前
没有人因为公共场所吸烟而起诉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这个
案子是第一次，所以该案可以说“意义重大”，如果胜诉的
话，将有助于推动普通列车禁烟。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案可
以看成是“中国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案”。

普通列车为何没有全面禁烟
目前，动车已经实现全面禁烟，但普通列车为何并未全

面禁烟呢？记者注意到，铁路部门曾经对此作出回应。
由于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车体、高速运行，在车内吸烟

对公共安全危害极大，车内设有数量众多的传感器，且设备
比较敏感，有烟即会引发车辆紧急降速或停车，开放吸烟会
对列车正常行驶及旅客安全造成隐患。而普速列车虽然不
是全封闭的，但也只允许在车厢两侧吸烟区吸烟，车厢内也
是严禁吸烟的。此外，普速列车站与站之间行驶时间过长，
也是为了避免个别旅客随意在车厢内吸烟才设置吸烟区。

“这些年来，有种观点认为，允许烟民在普通列车上
抽烟是一种人性化的做法，但是这种观点只是考虑到了
烟民的利益，并没有考虑到不抽烟人的利益，毕竟还是有
很多人是不抽烟的，他们的利益谁来考虑？毕竟二手烟
会对人的健康带来影响，在列车上控烟这件事上，需要明
白的一点是，列车上抽烟这种行为不能让整个社会来迁
就。”钟兰安说。

“普通列车上禁烟，有法律依据，考虑到二手烟的危害
也有现实必要，能不能做到就看铁路部门的决心了。”王振
宇说。

接到投诉7日内须处理
2015年底起，“快递实名制”登记开始实行，但效果欠

佳，此次《条例》对此进行重申。规定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
信息或者提供身份信息不实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
收寄。如果这种情况下还收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将遭
到处罚。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对于未定期销毁快递运单以及出
售、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
信息等行为，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条例》还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自接到投诉之
日起7日内作出处理；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交
通运输等部门会同邮政管理部门，对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
的行驶时速、装载质量等作出规定等。

多项条例内容引热议
记者留意到，中消协通过组织专家、律师进行初步研

讨，梳理出部分有关消费者权益的重点议题。其中包括：让
寄送人进行保价、购买保险，是否会加重寄送人的责任，使
快递企业减轻或逃避自身责任？对未保价消费者，其快件
丢失、损毁后，快递企业应如何进行赔偿？快递企业如何防
止消费者的姓名、地址、联系电话、快件种类、快件价值等信
息泄露？

“保价”方面，中消协方面提出，邮政普遍服务是公益性
服务，保价规则是为了防止邮政企业承担过重的负担。快
递服务是纯市场经营行为，无论是否保价，快递企业都负有
将快件安全、及时、完好送达的义务。

中消协梳理出的部分议题

“贵重物品”如何衡量
1.没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专章，是否应当增加？
2.在快递领域，让寄送人进行保价、购买保险，是否会

加重寄送人的责任，使快递企业减轻或逃避自身责任？
3.“贵重物品”如何衡量？是指物品价值、珍贵程度还

是何种标准？
4.是否应对进行保价的贵重物品设立起征点？

未保价快件丢失如何赔偿
1.对于未保价消费者，其快件丢失、损毁后，快递企业

应如何进行赔偿？
2.快递企业可否以格式条款形式，限制赔偿额度为快

递运费的几倍？这种做法是否减轻了快递企业的责任？
3.如何看待快递期限？对快递延误应如何赔偿？
4.如何解决消费者对快件丢失、损毁、掉包难于举证的

问题？

是否应当先验货后签字
1.如何规范快递签收问题？快递代签时的法律责任如

何确定？
2.如何保证收件人或者代收人的当面验收权利？是否

应当先验货后签字？是否应当区分未验货签收和已验货签
收？

3.交付快件时，快递人员未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
面验收，应承担何种责任？

如何防止消费者信息泄露
1.快递企业应采取何种措施保护快递运单中的消费者

个人信息？如何防止消费者的姓名、地址、联系电话、快件
种类、快件价值等信息泄露？

2.快递电子运单是否应当印制格式条款具体内容，保
证消费者的知情权、索赔权？

3.快递电子运单是否应当强制要求可下载？快递企业
是否应当要有电子签章？

乘客在普通列车的车厢连接处抽烟

《快递暂行条例》征求意见，快递包裹签收问题有望规范

泄露用户信息最高罚10万元
《羊城晚报》马化展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再次就《快递暂行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中消协梳理出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
保价、赔偿、签收等几大重点问题，并与各地消协共同就“征求意见稿”和有关消费者权益的重点问题
向广大消费者征集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8月22日。

因在普通列车上遭遇二手烟 准大学生起诉铁路局

普通铁路列车是否该全面禁烟
《北京青年报》李铁柱 程睿琼

因为在从北京前往天津、由哈尔滨市铁路局运营的K1301次列车上闻到了刺
鼻烟味，也没有工作人员对抽烟者进行劝阻。大学生李晶（化名）于是将哈尔滨市
铁路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哈尔滨市铁路局赔偿其购票款102.5元，取消有关
站台及该趟列车内的吸烟区、拆除烟具，并禁止在上述区域吸烟，同时赔偿精神损
失费人民币1元等。李晶的代理律师表示，希望能通过这个案子推动在普通列车
上全面禁烟。目前，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已受理此案，该案将于近期开庭。


